附件1
全市专业化物业服务住宅小区“四公开一承诺”清单

	序号
	公开事项
	公开点位
	公开频次
	公开样例

	1
	物业服务

合同
	物业服务接待中心
	长期公开。进驻小区后1日内公开。
	格式自定

	2
	负责人员

岗位信息
	主要人行出入口、物业服务接待中心等
	长期公开。进驻小区后5日内公开，发生变更情况3日内先予书面公告、7日内按原样式制作安装完毕。
	附件2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负责人员岗位信息公开（样图）

	3
	物业管理

投诉渠道
	主要人行出入口、业主主要活动场所等
	长期公开。进驻小区后5日内公开，发生变更情况3日内先予书面公告、7日内按原样式制作安装完毕。
	附件3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投诉渠道公开（样图）

	4
	收费项目
	主要人行出入口、业主主要活动场所、物业服务接待中心等
	长期公开。进驻小区后5日内公开，发生变更情况3日内先予书面公告、7日内按原样式制作安装完毕。
	附件4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公开（样表）

	
	
	
	
	附件5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、收费标准（样表）

	
	
	
	
	附件6：住宅小区物业有偿服务收费公开（样表）

	5
	物业费收支
	主要人行出入口、单元门厅入口等
	每年公示一次，每次公示期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。每年1月30日前公示上年度物业费收支情况。
	附件7：住宅小区年度物业费收支主要情况公开（样表）

	6
	公共收益

收支
	主要人行出入口、单元门厅入口等
	每半年公示一次，每次公示期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。每年1月30日前公示上年度公共收益收支情况。每年7月30日前公示本年度上半年公共收益收支情况。
	附件8：住宅小区公共收益公示（样表）

	7
	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	主要人行出入口、单元门厅入口等
	每年公示一次，每次公示期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。每年1月30日前公示上年度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与结存情况。
	附件9：小区年度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情况公示表（样表）

	8
	办事时效

承诺
	主要人行出入口、业主主要活动场所、单元门厅入口等
	长期公开。进驻小区后5日内公开，发生变更情况1日内先予书面公告、3日内按原样式制作安装完毕。
	附件10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报事报修承诺（样图）




